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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發產權移轉證明申請書
申請人承購     縣市  鄉鎮市區   段   小段     地號等  筆土地，業於 
年   月   日繳納承購價款，申請核發上開土地產權移轉證明書，供申請人辦理土地移轉證明登記，檢送下列相關證件，請惠予同意辦理：
□土地登記申請書1式2份（填妥統一編號、出生年月日、住址並用印）
□土地增值稅申報書1式2份（填妥統一編號、出生年月日、住址並用印）
□匯款單影本1份
□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1式2份（簽名並用印）

        此致
農業部農田水利署


[bookmark: _GoBack]申請人：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住　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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